附件1
北海艺术设计学院展厅场地申请工作流程
二级学院开学按教务处通知要求提交整学期展出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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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出前一周提交申请表到教务处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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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通过后，按申请时间进行布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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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展时确保布局合理、美观。展出期间，定期检查展览物品，确保其安全和整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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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展后，关闭并清理展厅设施，恢复其原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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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检查、验收展厅，二级学院挑选二十张展出照片提交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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